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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4        证券简称：宋城演艺        公告编号：2025-025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东海千古情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为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经营成果的影响需根据项目具

体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作协议签署概况 

2025 年 5 月 30 日，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浙

江省台州市台州湾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关于建设大型演艺项目“东海千古情”

的战略合作协议》，公司及全资孙公司三亚宋城无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台州湾

新区管理委员会管理的台州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开投”）

签署了《“东海千古情”大型演艺项目合作协议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

次合作协议签署属于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已经公司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台州湾新区管理委员会 

单位名称：台州湾新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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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甲南大道东段 9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1000002668100J 

台州湾新区管理委员会为项目所在地政府机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台州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台州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浙江省开发大道东段 818 号 2 幢 1 层 101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05669812821 

法定代表人：陈礼顺 

注册资本：338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物业管理；机械设备租赁；园区管理服务；企业管理；酒店管理；工程管理服务；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停车场服务；餐饮管理；建筑材料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

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餐饮服务；旅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台州开投为台州市国资委委托台州湾新区管委会代管企业，是台州湾新区乃

至台州市重要的国有投资平台，主要职能和产业有招商引资、资产租赁、地产开

发、工程建设、文旅酒店、园区运营、市政园林、物业管理、做地管理等。台州

开投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未发生过业务往来，系依法存

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主体，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建设大型演艺项目“东海千古情”的战略合作协议 

甲方：台州湾新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合作宗旨 

台州湾新区是浙江省设立的七大省级新区之一，也是台州市委、市政府举全

市之力打造的市本级战略平台。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坚定“文化自信”以及弘扬“大陈岛垦荒精神”的重要指示，落实浙江省委省政

府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以及台州市委市政府加快打造“黄金海岸 5A 级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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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围绕台州湾新区“聚焦新质生产力，引爆中创区，打开出海口”发展战

略，甲方决定引进“宋城”品牌，在台州湾新区打造以“演艺”为核心竞争力，

融合台州文化、海洋文化、和合文化、丝路文化的世界级重大演艺项目，致力于

将项目打造成为浙东文化旅游新地标和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的标杆项目。 

2、合作内容 

双方合作在台州湾新区打造“东海千古情大型演艺项目”，合作项目选址为

台州市台州湾新区三山涂地块，项目计划用地约 200 亩，以最终依法获取的项目

用地为准。甲方为本项目提供专业、优质的政务服务，甲方管理的台州开投或其

全资子公司作为项目投资主体，与乙方合作实施本项目。乙方深度挖掘当地历史

文化特色，为项目量身打造一台标志性旅游演出并提供品牌授权等一揽子服务，

接受台州开投以市场化的方式委托本项目的日常经营管理。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具体合作事项由甲方管理的台州开投与乙方另行签

订。 

3、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二）“东海千古情”大型演艺项目合作协议书 

甲方：台州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乙方 1：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2：三亚宋城无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项目基本情况 

东海千古情大型演艺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占地约 200 亩，具体以最

终立项审批及依法获取土地为准。 

2、项目合作主要内容 

甲方为本项目成立新的全资控制子公司（以下简称“文旅公司”），由文旅公

司负责依法获取项目用地、投资建设和经营等全部内容，乙方为本项目有偿提供

一揽子服务并接受委托对本项目进行日常经营管理。 

3、一揽子服务内容及费用 

乙方为本项目提供一揽子服务，包括品牌授权、剧目创作、规划概念性方案

设计、互动体验项目设计、开业筹备等。在甲方和文旅公司按期完成公园和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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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并通过规划、消防等验收手续、办妥相关权证具备对外营业的前提下，景区

和演出开业时间为：2028 年 5 月 1 日（暂定），如出现不可抗力等约定情形的，

开业时间经相互协商后顺延。 

上述一揽子服务费用总计 2.6 亿元（人民币贰亿陆仟万元整），由文旅公司

分期支付。 

4、委托经营管理 

文旅公司负责本项目日常运营所有成本费用，委托乙方对本项目进行日常经

营管理，乙方接受委托，委派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按照宋城演艺的景区标准管理

模式对本项目进行全面筹备和运营管理。 

委托经营管理期限为十年，自本项目开业之日起算。委托经营管理期间，乙

方按本项目（含大剧院演出）年经营收入的 8%收取经营管理费。十年期满后，

乙方拥有优先续约权。 

5、违约责任 

因不可抗力原因令本项目不能如期完成，则甲乙双方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及赔偿，其他后续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 

协议有效期内，协议任何一方若有违约或未能全部履行本协议，守约方可书

面要求违约方限期改正或及时履行。如违约方不能按时改正或履行，守约方有权

终止本协议。如文旅公司违约或未能全部履行协议，文旅公司已经支付的费用乙

方不予退还。如乙方违约或未能全部履行本协议，乙方扣除已经提供服务和开展

经营管理的工作量所对应的费用外，退回剩余部分。 

6、协议生效条件 

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理人签字及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台州地处长三角黄金海岸线，坐拥山海交融的独特资源，承载着千年历史文

脉。从三国卫温东渡的开拓壮举，到和合文化的深邃智慧，再到徐霞客笔下的山

水传奇，这片土地在中华文明谱系中书写了璀璨篇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

深入实施，台州文旅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本次合作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

将创新融合在地文化、海洋文明、和合哲学和丝路精神，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大型文旅演艺精品，树立浙东文化旅游新标杆，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2024 年，我国文旅产业迎来历史性战略升级，国家首次提出“旅游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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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目标，旅游业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

业、幸福产业，旅游经济步入繁荣发展的新周期。公司深度嵌入国家文化复兴与

文旅支柱产业战略坐标，充分发挥文旅融合发展先锋承接政策红利的优势，持续

聚焦演艺主业，结合市场需求有选择有节奏地推进包括轻资产输出业务在内的整

体项目布局。本次合作是公司布局全国、持续拓展的又一举措，有利于进一步巩

固并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品牌知名度，将为公司带来可持续的利润增长空间，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经营成果的影响需根据项目具体

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本次协议的签署及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协议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次项目具体合作协议涉及品牌授权、剧目编创、规划概念性方案设计、互

动体验项目设计、开业筹备等一揽子服务以及委托经营管理服务，履行期较长，

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协议的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

次合作协议签署属于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并实施相关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关于建设大型演艺项目“东海千古情”的战略合作协议； 

4、“东海千古情”大型演艺项目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5 月 30 日 


